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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關
經
內
政
部
核
發
﹁
建
築
物
室
內
防
火
分
間
牆
﹂
認
可
通
知
書
產
品
做
為
增
設
之
區
劃
牆
及
分
戶
牆
之
規
定
一
節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
員
知
悉
，
請
查
照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，
有
關
建
築
物
設
置
之
室
內
樓
梯
涉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3
3
條
、
第
3
6
條
樓
梯
相
關
規
定
疑
義

一
案
，
請
依
該
函
釋
內
容
辦
理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發
布
有
關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備
編
第
9
2
條
第
3
款
規
定
之
解
釋
令
，
如
附
件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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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令
公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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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都
市
危
險
及
老
舊
建
築
物
加
速
重
建
條

例
﹂
條
文
1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八
九
五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九
三

A1
︱
八
九
二

A1
︱
八
九
一

A1

關
於
山
坡
地
範
圍
內
申
請
建
築
執
照
案
件
審
查
項
目
，
請
依
說
明
辦
理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八
九
○

A1
︱
八
八
九

A1
︱
八
八
八

A1
︱
八
八
七

A1

中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有
關
﹁
陽
台
︵
法
定
空
地
︶
﹂
其
設
置
面
積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釋
示
﹁
營
造
業
之
專
任
工
程
人
員
違
反
營
造
業
法
第
3
4
條
規
定
受
同
法
第
6
1
條
規
定
處
分
相
關
執
行
疑
義
﹂
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，
關
於
二
宗
以
上
土
地
於
同
一
街
廓
或
相
鄰
街
廓
設
置
無
障
礙
停
車
位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為
檢
討
建
造
執
照
、
使
用
執
照
及
開
工
等
公
務
統
計
，
請
確
實
依
﹁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﹂
第
2
條

附
表
建
築
物
用
途
核
實
填
列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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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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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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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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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，
關
於
二
宗
以
上
土
地
於
同
一
街
廓
或
相
鄰
街
廓
設
置
無
障
礙
停
車
位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為
檢
討
建
造
執
照
、
使
用
執
照
及
開
工
等
公
務
統
計
，
請
確
實
依
﹁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﹂
第
2
條

附
表
建
築
物
用
途
核
實
填
列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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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關
經
內
政
部
核
發
﹁
建
築
物
室
內
防
火
分
間
牆
﹂
認
可
通
知
書
產
品
做
為
增
設
之
區
劃
牆
及
分
戶
牆
之
規
定
一
節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
員
知
悉
，
請
查
照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，
有
關
建
築
物
設
置
之
室
內
樓
梯
涉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第
3
3
條
、
第
3
6
條
樓
梯
相
關
規
定
疑
義

一
案
，
請
依
該
函
釋
內
容
辦
理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發
布
有
關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建
築
設
備
編
第
9
2
條
第
3
款
規
定
之
解
釋
令
，
如
附
件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檢
送
總
統
1
0
6
年
5
月
1
0
日
華
總
一
義
字
第
1
0
6
0
0
0
5
6
4
0
1
號
令
公
布
之
﹁
都
市
危
險
及
老
舊
建
築
物
加
速
重
建
條

例
﹂
條
文
1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八
九
五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九
三

A1
︱
八
九
二

A1
︱
八
九
一

A1

關
於
山
坡
地
範
圍
內
申
請
建
築
執
照
案
件
審
查
項
目
，
請
依
說
明
辦
理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八
九
○

A1
︱
八
八
九

A1
︱
八
八
八

A1
︱
八
八
七

A1

中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有
關
﹁
陽
台
︵
法
定
空
地
︶
﹂
其
設
置
面
積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釋
示
﹁
營
造
業
之
專
任
工
程
人
員
違
反
營
造
業
法
第
3
4
條
規
定
受
同
法
第
6
1
條
規
定
處
分
相
關
執
行
疑
義
﹂
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，
關
於
二
宗
以
上
土
地
於
同
一
街
廓
或
相
鄰
街
廓
設
置
無
障
礙
停
車
位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函
釋
為
檢
討
建
造
執
照
、
使
用
執
照
及
開
工
等
公
務
統
計
，
請
確
實
依
﹁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﹂
第
2
條

附
表
建
築
物
用
途
核
實
填
列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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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關
於
市
地
重
劃
區
劃
定
之
整
體
性
防
火
間
隔
得
否
設
置
平
面
式
車
道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釋
示
﹁
依
﹃
都
市
計
畫
容
積
移
轉
實
施
辦
法
﹄
申
請
案
件
無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或
民
法
第
8
2
0
條
適
用
﹂
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﹁
建
築
法
第
9
9
條
之
1
規
定
之
解
釋
令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5
月
4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0
4
9
1
4
號
令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內
容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。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同
一
幢
建
築
物
內
之
不
同
樓
層
於
申
請
變
更
使
用
執
照
為
其
他
用
途
，
其
欲
共
用
同
一
處
原
依
規
檢
討
設
置
之
無
障

礙
停
車
位
時
，
是
否
應
取
得
車
位
所
有
權
人
及
車
位
使
用
人
之
權
利
疑
義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八
九
七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九
三

A1
︱
八
九
二

A1
︱
八
九
一

A1

函

︱
九

A1
︱
八
九
九

A1
︱
八
九
八

A1
︱
八
九
六

A1

中函函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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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關
於
市
地
重
劃
區
劃
定
之
整
體
性
防
火
間
隔
得
否
設
置
平
面
式
車
道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釋
示
﹁
依
﹃
都
市
計
畫
容
積
移
轉
實
施
辦
法
﹄
申
請
案
件
無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或
民
法
第
8
2
0
條
適
用
﹂
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﹁
建
築
法
第
9
9
條
之
1
規
定
之
解
釋
令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5
月
4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0
4
9
1
4
號
令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內
容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。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同
一
幢
建
築
物
內
之
不
同
樓
層
於
申
請
變
更
使
用
執
照
為
其
他
用
途
，
其
欲
共
用
同
一
處
原
依
規
檢
討
設
置
之
無
障

礙
停
車
位
時
，
是
否
應
取
得
車
位
所
有
權
人
及
車
位
使
用
人
之
權
利
疑
義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八
九
七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九
三

A1
︱
八
九
二

A1
︱
八
九
一

A1

函

︱
九

A1
︱
八
九
九

A1
︱
八
九
八

A1
︱
八
九
六

A1

中函函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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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關
於
市
地
重
劃
區
劃
定
之
整
體
性
防
火
間
隔
得
否
設
置
平
面
式
車
道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釋
示
﹁
依
﹃
都
市
計
畫
容
積
移
轉
實
施
辦
法
﹄
申
請
案
件
無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或
民
法
第
8
2
0
條
適
用
﹂
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﹁
建
築
法
第
9
9
條
之
1
規
定
之
解
釋
令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5
月
4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0
4
9
1
4
號
令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內
容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。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同
一
幢
建
築
物
內
之
不
同
樓
層
於
申
請
變
更
使
用
執
照
為
其
他
用
途
，
其
欲
共
用
同
一
處
原
依
規
檢
討
設
置
之
無
障

礙
停
車
位
時
，
是
否
應
取
得
車
位
所
有
權
人
及
車
位
使
用
人
之
權
利
疑
義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八
九
七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九
三

A1
︱
八
九
二

A1
︱
八
九
一

A1

函

︱
九

A1
︱
八
九
九

A1
︱
八
九
八

A1
︱
八
九
六

A1

中函函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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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關
於
市
地
重
劃
區
劃
定
之
整
體
性
防
火
間
隔
得
否
設
置
平
面
式
車
道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釋
示
﹁
依
﹃
都
市
計
畫
容
積
移
轉
實
施
辦
法
﹄
申
請
案
件
無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或
民
法
第
8
2
0
條
適
用
﹂
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﹁
建
築
法
第
9
9
條
之
1
規
定
之
解
釋
令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5
月
4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0
4
9
1
4
號
令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內
容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。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同
一
幢
建
築
物
內
之
不
同
樓
層
於
申
請
變
更
使
用
執
照
為
其
他
用
途
，
其
欲
共
用
同
一
處
原
依
規
檢
討
設
置
之
無
障

礙
停
車
位
時
，
是
否
應
取
得
車
位
所
有
權
人
及
車
位
使
用
人
之
權
利
疑
義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八
九
七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九
三

A1
︱
八
九
二

A1
︱
八
九
一

A1

函

︱
九

A1
︱
八
九
九

A1
︱
八
九
八

A1
︱
八
九
六

A1

中函函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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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關
於
市
地
重
劃
區
劃
定
之
整
體
性
防
火
間
隔
得
否
設
置
平
面
式
車
道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釋
示
﹁
依
﹃
都
市
計
畫
容
積
移
轉
實
施
辦
法
﹄
申
請
案
件
無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或
民
法
第
8
2
0
條
適
用
﹂
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﹁
建
築
法
第
9
9
條
之
1
規
定
之
解
釋
令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5
月
4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0
4
9
1
4
號
令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內
容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。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同
一
幢
建
築
物
內
之
不
同
樓
層
於
申
請
變
更
使
用
執
照
為
其
他
用
途
，
其
欲
共
用
同
一
處
原
依
規
檢
討
設
置
之
無
障

礙
停
車
位
時
，
是
否
應
取
得
車
位
所
有
權
人
及
車
位
使
用
人
之
權
利
疑
義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八
九
七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九
三

A1
︱
八
九
二

A1
︱
八
九
一

A1

函

︱
九

A1
︱
八
九
九

A1
︱
八
九
八

A1
︱
八
九
六

A1

中函函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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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關
於
市
地
重
劃
區
劃
定
之
整
體
性
防
火
間
隔
得
否
設
置
平
面
式
車
道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釋
示
﹁
依
﹃
都
市
計
畫
容
積
移
轉
實
施
辦
法
﹄
申
請
案
件
無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或
民
法
第
8
2
0
條
適
用
﹂
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﹁
建
築
法
第
9
9
條
之
1
規
定
之
解
釋
令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5
月
4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0
4
9
1
4
號
令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內
容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。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同
一
幢
建
築
物
內
之
不
同
樓
層
於
申
請
變
更
使
用
執
照
為
其
他
用
途
，
其
欲
共
用
同
一
處
原
依
規
檢
討
設
置
之
無
障

礙
停
車
位
時
，
是
否
應
取
得
車
位
所
有
權
人
及
車
位
使
用
人
之
權
利
疑
義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八
九
七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九
三

A1
︱
八
九
二

A1
︱
八
九
一

A1

函

︱
九

A1
︱
八
九
九

A1
︱
八
九
八

A1
︱
八
九
六

A1

中函函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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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關
於
市
地
重
劃
區
劃
定
之
整
體
性
防
火
間
隔
得
否
設
置
平
面
式
車
道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釋
示
﹁
依
﹃
都
市
計
畫
容
積
移
轉
實
施
辦
法
﹄
申
請
案
件
無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或
民
法
第
8
2
0
條
適
用
﹂
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﹁
建
築
法
第
9
9
條
之
1
規
定
之
解
釋
令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5
月
4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0
4
9
1
4
號
令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內
容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。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同
一
幢
建
築
物
內
之
不
同
樓
層
於
申
請
變
更
使
用
執
照
為
其
他
用
途
，
其
欲
共
用
同
一
處
原
依
規
檢
討
設
置
之
無
障

礙
停
車
位
時
，
是
否
應
取
得
車
位
所
有
權
人
及
車
位
使
用
人
之
權
利
疑
義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八
九
七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九
三

A1
︱
八
九
二

A1
︱
八
九
一

A1

函

︱
九

A1
︱
八
九
九

A1
︱
八
九
八

A1
︱
八
九
六

A1

中函函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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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關
於
市
地
重
劃
區
劃
定
之
整
體
性
防
火
間
隔
得
否
設
置
平
面
式
車
道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釋
示
﹁
依
﹃
都
市
計
畫
容
積
移
轉
實
施
辦
法
﹄
申
請
案
件
無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或
民
法
第
8
2
0
條
適
用
﹂
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有
關
﹁
建
築
法
第
9
9
條
之
1
規
定
之
解
釋
令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5
月
4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0
4
9
1
4
號
令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內
容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。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函
轉
內
政
部
釋
示
同
一
幢
建
築
物
內
之
不
同
樓
層
於
申
請
變
更
使
用
執
照
為
其
他
用
途
，
其
欲
共
用
同
一
處
原
依
規
檢
討
設
置
之
無
障

礙
停
車
位
時
，
是
否
應
取
得
車
位
所
有
權
人
及
車
位
使
用
人
之
權
利
疑
義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八
九
七

A1
︱
八
九
四

A1
︱
八
九
三

A1
︱
八
九
二

A1
︱
八
九
一

A1

函

︱
九

A1
︱
八
九
九

A1
︱
八
九
八

A1
︱
八
九
六

A1

中函函函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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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三
五

A2

中

︱
九
四
○

A2
︱
九
三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
檢
送
本
局
修
正
﹁
建
造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、
﹁
拆
除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各
1
份
，
自
即
日
起
適
用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
。訂
定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涉
及
類
似
違
建
夾
層
案
件
審
核
作
業
程
序
﹂
並
修
正
適
用
﹁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管
理
辦
法
第
3
3
條

﹂
簡
易
申
辦
程
序
相
關
書
展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函函中

︱
九
三
六

A2

有
關
將
於
1
0
6
年
5
月
1
日
生
效
之
新
修
訂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施
工
中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管
理
要
點
﹂
，
其
中
增
列
第
八
點
，
詳
如
說

明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︱
九
三
七

A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保
護
區
申
請
各
項
用
審
查
及
違
規
案
件
通
案
處
珀
業
流
程
﹂
乙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三
八

A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市
有
非
公
用
畸
零
土
地
處
理
作
業
要
點
﹂
︵
如
附
件
︶
業
經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2
4
日
府
財
管
字
第
1
0
6
3
0
2

5
3
4
0
0
號
令
發
布
修
正
，
並
自
1
0
6
年
5
月
1
日
起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施
工
中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管
理
要
點
﹂
，
自
1
0
6
年
5
月
1
日
起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配
合
辦
理
，
請
查
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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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三
五

A2

中

︱
九
四
○

A2
︱
九
三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
檢
送
本
局
修
正
﹁
建
造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、
﹁
拆
除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各
1
份
，
自
即
日
起
適
用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
。訂
定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涉
及
類
似
違
建
夾
層
案
件
審
核
作
業
程
序
﹂
並
修
正
適
用
﹁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管
理
辦
法
第
3
3
條

﹂
簡
易
申
辦
程
序
相
關
書
展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函函中

︱
九
三
六

A2

有
關
將
於
1
0
6
年
5
月
1
日
生
效
之
新
修
訂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施
工
中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管
理
要
點
﹂
，
其
中
增
列
第
八
點
，
詳
如
說

明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︱
九
三
七

A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保
護
區
申
請
各
項
用
審
查
及
違
規
案
件
通
案
處
珀
業
流
程
﹂
乙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三
八

A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市
有
非
公
用
畸
零
土
地
處
理
作
業
要
點
﹂
︵
如
附
件
︶
業
經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2
4
日
府
財
管
字
第
1
0
6
3
0
2

5
3
4
0
0
號
令
發
布
修
正
，
並
自
1
0
6
年
5
月
1
日
起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施
工
中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管
理
要
點
﹂
，
自
1
0
6
年
5
月
1
日
起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配
合
辦
理
，
請
查
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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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三
五

A2

中

︱
九
四
○

A2
︱
九
三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
檢
送
本
局
修
正
﹁
建
造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、
﹁
拆
除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各
1
份
，
自
即
日
起
適
用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
。訂
定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涉
及
類
似
違
建
夾
層
案
件
審
核
作
業
程
序
﹂
並
修
正
適
用
﹁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管
理
辦
法
第
3
3
條

﹂
簡
易
申
辦
程
序
相
關
書
展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函函中

︱
九
三
六

A2

有
關
將
於
1
0
6
年
5
月
1
日
生
效
之
新
修
訂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施
工
中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管
理
要
點
﹂
，
其
中
增
列
第
八
點
，
詳
如
說

明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︱
九
三
七

A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保
護
區
申
請
各
項
用
審
查
及
違
規
案
件
通
案
處
珀
業
流
程
﹂
乙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三
八

A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市
有
非
公
用
畸
零
土
地
處
理
作
業
要
點
﹂
︵
如
附
件
︶
業
經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2
4
日
府
財
管
字
第
1
0
6
3
0
2

5
3
4
0
0
號
令
發
布
修
正
，
並
自
1
0
6
年
5
月
1
日
起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施
工
中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管
理
要
點
﹂
，
自
1
0
6
年
5
月
1
日
起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配
合
辦
理
，
請
查
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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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三
五

A2

中

︱
九
四
○

A2
︱
九
三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
檢
送
本
局
修
正
﹁
建
造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、
﹁
拆
除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各
1
份
，
自
即
日
起
適
用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
。訂
定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涉
及
類
似
違
建
夾
層
案
件
審
核
作
業
程
序
﹂
並
修
正
適
用
﹁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管
理
辦
法
第
3
3
條

﹂
簡
易
申
辦
程
序
相
關
書
展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函函中

︱
九
三
六

A2

有
關
將
於
1
0
6
年
5
月
1
日
生
效
之
新
修
訂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施
工
中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管
理
要
點
﹂
，
其
中
增
列
第
八
點
，
詳
如
說

明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︱
九
三
七

A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保
護
區
申
請
各
項
用
審
查
及
違
規
案
件
通
案
處
珀
業
流
程
﹂
乙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三
八

A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市
有
非
公
用
畸
零
土
地
處
理
作
業
要
點
﹂
︵
如
附
件
︶
業
經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2
4
日
府
財
管
字
第
1
0
6
3
0
2

5
3
4
0
0
號
令
發
布
修
正
，
並
自
1
0
6
年
5
月
1
日
起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施
工
中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管
理
要
點
﹂
，
自
1
0
6
年
5
月
1
日
起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配
合
辦
理
，
請
查
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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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三
五

A2

中

︱
九
四
○

A2
︱
九
三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
A2

檢
送
本
局
修
正
﹁
建
造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、
﹁
拆
除
執
照
注
意
事
項
附
表
﹂
各
1
份
，
自
即
日
起
適
用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
。訂
定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涉
及
類
似
違
建
夾
層
案
件
審
核
作
業
程
序
﹂
並
修
正
適
用
﹁
建
築
物
室
內
裝
修
管
理
辦
法
第
3
3
條

﹂
簡
易
申
辦
程
序
相
關
書
展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函函中

︱
九
三
六

A2

有
關
將
於
1
0
6
年
5
月
1
日
生
效
之
新
修
訂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施
工
中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管
理
要
點
﹂
，
其
中
增
列
第
八
點
，
詳
如
說

明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︱
九
三
七

A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保
護
區
申
請
各
項
用
審
查
及
違
規
案
件
通
案
處
珀
業
流
程
﹂
乙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三
八

A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市
有
非
公
用
畸
零
土
地
處
理
作
業
要
點
﹂
︵
如
附
件
︶
業
經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2
4
日
府
財
管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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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函函中

︱
九
三
六

A2

有
關
將
於
1
0
6
年
5
月
1
日
生
效
之
新
修
訂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施
工
中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管
理
要
點
﹂
，
其
中
增
列
第
八
點
，
詳
如
說

明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。

︱
九
三
七

A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保
護
區
申
請
各
項
用
審
查
及
違
規
案
件
通
案
處
珀
業
流
程
﹂
乙
份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三
八

A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市
有
非
公
用
畸
零
土
地
處
理
作
業
要
點
﹂
︵
如
附
件
︶
業
經
本
府
1
0
6
年
4
月
2
4
日
府
財
管
字
第
1
0
6
3
0
2

5
3
4
0
0
號
令
發
布
修
正
，
並
自
1
0
6
年
5
月
1
日
起
生
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建
築
物
施
工
中
維
護
公
共
設
施
管
理
要
點
﹂
，
自
1
0
6
年
5
月
1
日
起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配
合
辦
理
，
請
查
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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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三
八
七

B2

中有
關
依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1
9
條
之
1
第
1
款
及
2
9
條
之
1
第
1
款
辦
理
屬
免
審
議
之
簡
易
變
更
都
市
更
新
案
件
，
召
開
聽
證
無
意

見
或
發
言
內
容
無
涉
案
件
重
大
爭
議
之
意
見
可
免
提
審
議
會
逕
為
申
請
核
定
乙
案
，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三
八
八

B2

檢
送
﹁
1
0
6
年
度
本
市
都
市
更
新
整
建
維
護
規
劃
設
計
及
實
施
經
費
補
助
申
請
暨
審
查
原
則
﹂
公
告
影
本
1
份
，
惠
請
協
助
轉
知
所

會
員
與
轄
屬
專
業
機
構
成
員
，
相
關
資
訊
可
至
都
市
更
新
處
網
站
查
詢
︵
h
t
t
p
:
/
/
u
r
o
.
g
o
v
.
t
a
i
p
e
i
/
︶
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三
八
九

B2

有
關
﹁
本
市
北
投
士
林
科
技
園
區
於
區
段
徵
收
作
業
完
成
前
，
私
有
抵
價
地
所
有
權
人
得
否
依
法
提
出
古
蹟
容
積
移
轉
申
請
﹂
一
案
，
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九
○

B2

函
轉
本
府
有
關
﹁
本
市
市
場
用
地
依
相
關
規
定
開
發
，
其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審
查
原
則
﹂
案
，
涉
及
本
市
市
場
用
地
申
請
綜
合
設
計
獎
勵

或
作
為
容
積
移
轉
接
受
基
地
之
建
築
開
發
案
是
否
需
提
送
都
審
程
序
一
節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九
一

B2

函
轉
本
府
公
告
﹁
1
0
6
年
度
受
理
本
市
協
助
民
間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經
費
補
助
申
請
暨
審
查
原
則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
員
。

︱
三
九
二

B2

有
關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北
投
區
行
義
段
一
小
段
4
9
地
號
等
保
護
區
為
溫
泉
產
業
特
定
專
用
區
︵
第
一
階
段
：
可
申
請
變
更
溫
泉
產
業
特

定
專
用
區
開
發
許
可
範
圍
及
處
理
原
則
︶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之
建
築
物
高
度
認
定
疑
義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
B2

1

︱
三

B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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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三
八
七

B2

中有
關
依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1
9
條
之
1
第
1
款
及
2
9
條
之
1
第
1
款
辦
理
屬
免
審
議
之
簡
易
變
更
都
市
更
新
案
件
，
召
開
聽
證
無
意

見
或
發
言
內
容
無
涉
案
件
重
大
爭
議
之
意
見
可
免
提
審
議
會
逕
為
申
請
核
定
乙
案
，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三
八
八

B2

檢
送
﹁
1
0
6
年
度
本
市
都
市
更
新
整
建
維
護
規
劃
設
計
及
實
施
經
費
補
助
申
請
暨
審
查
原
則
﹂
公
告
影
本
1
份
，
惠
請
協
助
轉
知
所

會
員
與
轄
屬
專
業
機
構
成
員
，
相
關
資
訊
可
至
都
市
更
新
處
網
站
查
詢
︵
h
t
t
p
:
/
/
u
r
o
.
g
o
v
.
t
a
i
p
e
i
/
︶
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三
八
九

B2

有
關
﹁
本
市
北
投
士
林
科
技
園
區
於
區
段
徵
收
作
業
完
成
前
，
私
有
抵
價
地
所
有
權
人
得
否
依
法
提
出
古
蹟
容
積
移
轉
申
請
﹂
一
案
，
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九
○

B2

函
轉
本
府
有
關
﹁
本
市
市
場
用
地
依
相
關
規
定
開
發
，
其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審
查
原
則
﹂
案
，
涉
及
本
市
市
場
用
地
申
請
綜
合
設
計
獎
勵

或
作
為
容
積
移
轉
接
受
基
地
之
建
築
開
發
案
是
否
需
提
送
都
審
程
序
一
節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九
一

B2

函
轉
本
府
公
告
﹁
1
0
6
年
度
受
理
本
市
協
助
民
間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經
費
補
助
申
請
暨
審
查
原
則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
員
。

︱
三
九
二

B2

有
關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北
投
區
行
義
段
一
小
段
4
9
地
號
等
保
護
區
為
溫
泉
產
業
特
定
專
用
區
︵
第
一
階
段
：
可
申
請
變
更
溫
泉
產
業
特

定
專
用
區
開
發
許
可
範
圍
及
處
理
原
則
︶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之
建
築
物
高
度
認
定
疑
義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
B2

1

︱
三

B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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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三
八
七

B2

中有
關
依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1
9
條
之
1
第
1
款
及
2
9
條
之
1
第
1
款
辦
理
屬
免
審
議
之
簡
易
變
更
都
市
更
新
案
件
，
召
開
聽
證
無
意

見
或
發
言
內
容
無
涉
案
件
重
大
爭
議
之
意
見
可
免
提
審
議
會
逕
為
申
請
核
定
乙
案
，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三
八
八

B2

檢
送
﹁
1
0
6
年
度
本
市
都
市
更
新
整
建
維
護
規
劃
設
計
及
實
施
經
費
補
助
申
請
暨
審
查
原
則
﹂
公
告
影
本
1
份
，
惠
請
協
助
轉
知
所

會
員
與
轄
屬
專
業
機
構
成
員
，
相
關
資
訊
可
至
都
市
更
新
處
網
站
查
詢
︵
h
t
t
p
:
/
/
u
r
o
.
g
o
v
.
t
a
i
p
e
i
/
︶
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三
八
九

B2

有
關
﹁
本
市
北
投
士
林
科
技
園
區
於
區
段
徵
收
作
業
完
成
前
，
私
有
抵
價
地
所
有
權
人
得
否
依
法
提
出
古
蹟
容
積
移
轉
申
請
﹂
一
案
，
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九
○

B2

函
轉
本
府
有
關
﹁
本
市
市
場
用
地
依
相
關
規
定
開
發
，
其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審
查
原
則
﹂
案
，
涉
及
本
市
市
場
用
地
申
請
綜
合
設
計
獎
勵

或
作
為
容
積
移
轉
接
受
基
地
之
建
築
開
發
案
是
否
需
提
送
都
審
程
序
一
節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九
一

B2

函
轉
本
府
公
告
﹁
1
0
6
年
度
受
理
本
市
協
助
民
間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經
費
補
助
申
請
暨
審
查
原
則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
員
。

︱
三
九
二

B2

有
關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北
投
區
行
義
段
一
小
段
4
9
地
號
等
保
護
區
為
溫
泉
產
業
特
定
專
用
區
︵
第
一
階
段
：
可
申
請
變
更
溫
泉
產
業
特

定
專
用
區
開
發
許
可
範
圍
及
處
理
原
則
︶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之
建
築
物
高
度
認
定
疑
義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
B2

1

︱
三

B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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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三
八
七

B2

中有
關
依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1
9
條
之
1
第
1
款
及
2
9
條
之
1
第
1
款
辦
理
屬
免
審
議
之
簡
易
變
更
都
市
更
新
案
件
，
召
開
聽
證
無
意

見
或
發
言
內
容
無
涉
案
件
重
大
爭
議
之
意
見
可
免
提
審
議
會
逕
為
申
請
核
定
乙
案
，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三
八
八

B2

檢
送
﹁
1
0
6
年
度
本
市
都
市
更
新
整
建
維
護
規
劃
設
計
及
實
施
經
費
補
助
申
請
暨
審
查
原
則
﹂
公
告
影
本
1
份
，
惠
請
協
助
轉
知
所

會
員
與
轄
屬
專
業
機
構
成
員
，
相
關
資
訊
可
至
都
市
更
新
處
網
站
查
詢
︵
h
t
t
p
:
/
/
u
r
o
.
g
o
v
.
t
a
i
p
e
i
/
︶
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三
八
九

B2

有
關
﹁
本
市
北
投
士
林
科
技
園
區
於
區
段
徵
收
作
業
完
成
前
，
私
有
抵
價
地
所
有
權
人
得
否
依
法
提
出
古
蹟
容
積
移
轉
申
請
﹂
一
案
，
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九
○

B2

函
轉
本
府
有
關
﹁
本
市
市
場
用
地
依
相
關
規
定
開
發
，
其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審
查
原
則
﹂
案
，
涉
及
本
市
市
場
用
地
申
請
綜
合
設
計
獎
勵

或
作
為
容
積
移
轉
接
受
基
地
之
建
築
開
發
案
是
否
需
提
送
都
審
程
序
一
節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九
一

B2

函
轉
本
府
公
告
﹁
1
0
6
年
度
受
理
本
市
協
助
民
間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經
費
補
助
申
請
暨
審
查
原
則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
員
。

︱
三
九
二

B2

有
關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北
投
區
行
義
段
一
小
段
4
9
地
號
等
保
護
區
為
溫
泉
產
業
特
定
專
用
區
︵
第
一
階
段
：
可
申
請
變
更
溫
泉
產
業
特

定
專
用
區
開
發
許
可
範
圍
及
處
理
原
則
︶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之
建
築
物
高
度
認
定
疑
義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
B2

1

︱
三

B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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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三
八
七

B2

中有
關
依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1
9
條
之
1
第
1
款
及
2
9
條
之
1
第
1
款
辦
理
屬
免
審
議
之
簡
易
變
更
都
市
更
新
案
件
，
召
開
聽
證
無
意

見
或
發
言
內
容
無
涉
案
件
重
大
爭
議
之
意
見
可
免
提
審
議
會
逕
為
申
請
核
定
乙
案
，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三
八
八

B2

檢
送
﹁
1
0
6
年
度
本
市
都
市
更
新
整
建
維
護
規
劃
設
計
及
實
施
經
費
補
助
申
請
暨
審
查
原
則
﹂
公
告
影
本
1
份
，
惠
請
協
助
轉
知
所

會
員
與
轄
屬
專
業
機
構
成
員
，
相
關
資
訊
可
至
都
市
更
新
處
網
站
查
詢
︵
h
t
t
p
:
/
/
u
r
o
.
g
o
v
.
t
a
i
p
e
i
/
︶
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三
八
九

B2

有
關
﹁
本
市
北
投
士
林
科
技
園
區
於
區
段
徵
收
作
業
完
成
前
，
私
有
抵
價
地
所
有
權
人
得
否
依
法
提
出
古
蹟
容
積
移
轉
申
請
﹂
一
案
，
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九
○

B2

函
轉
本
府
有
關
﹁
本
市
市
場
用
地
依
相
關
規
定
開
發
，
其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審
查
原
則
﹂
案
，
涉
及
本
市
市
場
用
地
申
請
綜
合
設
計
獎
勵

或
作
為
容
積
移
轉
接
受
基
地
之
建
築
開
發
案
是
否
需
提
送
都
審
程
序
一
節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九
一

B2

函
轉
本
府
公
告
﹁
1
0
6
年
度
受
理
本
市
協
助
民
間
推
動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經
費
補
助
申
請
暨
審
查
原
則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
員
。

︱
三
九
二

B2

有
關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北
投
區
行
義
段
一
小
段
4
9
地
號
等
保
護
區
為
溫
泉
產
業
特
定
專
用
區
︵
第
一
階
段
：
可
申
請
變
更
溫
泉
產
業
特

定
專
用
區
開
發
許
可
範
圍
及
處
理
原
則
︶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之
建
築
物
高
度
認
定
疑
義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
B2

1

︱
三

B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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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三
八
七

B2

中有
關
依
都
市
更
新
條
例
第
1
9
條
之
1
第
1
款
及
2
9
條
之
1
第
1
款
辦
理
屬
免
審
議
之
簡
易
變
更
都
市
更
新
案
件
，
召
開
聽
證
無
意

見
或
發
言
內
容
無
涉
案
件
重
大
爭
議
之
意
見
可
免
提
審
議
會
逕
為
申
請
核
定
乙
案
，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三
八
八

B2

檢
送
﹁
1
0
6
年
度
本
市
都
市
更
新
整
建
維
護
規
劃
設
計
及
實
施
經
費
補
助
申
請
暨
審
查
原
則
﹂
公
告
影
本
1
份
，
惠
請
協
助
轉
知
所

會
員
與
轄
屬
專
業
機
構
成
員
，
相
關
資
訊
可
至
都
市
更
新
處
網
站
查
詢
︵
h
t
t
p
:
/
/
u
r
o
.
g
o
v
.
t
a
i
p
e
i
/
︶
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三
八
九

B2

有
關
﹁
本
市
北
投
士
林
科
技
園
區
於
區
段
徵
收
作
業
完
成
前
，
私
有
抵
價
地
所
有
權
人
得
否
依
法
提
出
古
蹟
容
積
移
轉
申
請
﹂
一
案
，
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三
九
○

B2

函
轉
本
府
有
關
﹁
本
市
市
場
用
地
依
相
關
規
定
開
發
，
其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審
查
原
則
﹂
案
，
涉
及
本
市
市
場
用
地
申
請
綜
合
設
計
獎
勵

或
作
為
容
積
移
轉
接
受
基
地
之
建
築
開
發
案
是
否
需
提
送
都
審
程
序
一
節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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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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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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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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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檢
送
本
府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及
權
利
變
換
計
畫
核
定
後
申
請
變
更
處
理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
請
查
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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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檢
送
本
府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事
業
計
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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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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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二
七
二

G
︱
二
七
一

G
︱
二
七
五

G
︱
二
八
○

G
︱
二
七
九

G

﹁
機
關
委
託
技
術
服
務
廠
商
評
選
及
計
費
辦
法
﹂
︵
下
稱
技
服
辦
法
︶
第
2
4
條
、
第
2
9
條
，
業
經
本
會
於
1
0
6
年
3
月
3
1
日

以
工
程
企
字
第
1
0
6
0
0
0
9
2
9
3
0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茲
檢
送
發
布
令
影
本
︵
含
法
規
條
文
︶
1
份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機

關
。

修
正
﹁
公
共
工
程
技
術
服
務
契
約
範
本
﹂
、
﹁
公
共
工
程
專
案
管
理
契
約
範
本
﹂
及
﹁
災
後
復
建
工
程
設
計
、
監
造
技
術
服
務
開
口
契

約
範
本
﹂
，
其
電
子
檔
並
登
載
於
本
會
網
站
︵
進
入
首
頁
h
t
t
p
:
/
/
w
w
w
.
p
c
c
.
g
o
v
.
t
w
後
，
點
選
>
法
令
規

章
>
政
府
採
購
法
規
>
招
標
相
關
文
件
及
表
格
︶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機
關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 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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